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
學院部棄修課程申請書
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開課部級
	班級
	科    目
	選修
	學分
	上課時間
	授課教師簽名

	 
	
	
	
	
	
	

	學系主任簽章：

	教務處
課務組：
	教務處

註冊組：
	教務長：


＊學生於選課更正後因確有學習上之障礙，無法繼續修習課程(不含因缺課扣
考因素)，得申請放棄修讀，相關申請規定如下：

一、學生申請放棄修讀已選修之課程，應填妥棄修課程申請書，先經任課教師、所屬系及開課系之主管簽章同意。
二、學生申請棄修課程，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期中考後第一週內提出，並於一週內辦理完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三、放棄修讀課程每學期以一科為限，且於扣除放棄修讀之學分數後，總修讀學分數不得低於學則規定之最低學分數。延長修業年限學生，棄修後至少仍應修習一個科目。
